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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于 1984 年 3 月 12 日颁布，自 1985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专利法于 1992 年 9 月 4 日第一次得到修改，修改后的专利法自 1993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2000 年 8 月 25 日专利法第二次得到修改，并自 200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2008

年 12 月 27 日专利法第三次得到修改，并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专利法已

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中国于 1980 年 6 月 3 日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成员国; 1985 年 3 月 19 日加

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斯德哥尔摩协定); 1994 年 1 月 1 日加入《专利合作条约》

(PCT); 1995 年 7 月 1 日加入《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布达佩斯条约》;

1996 年 9 月 19 日加入《建立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洛迦诺协议》; 1997 年 6 月 19

日加入《国际专利分类斯特拉斯堡协议》; 1999 年 4 月 23 日成为《保护植物新品种国

际公约》的成员国。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批准 WTO 协议并成为 WTO 成员国，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同时在中国生效。

语言

所有的申请文件和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来往信函必须使用中文。

专利类型

共有三种类型的专利，即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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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保护期限

发明专利为自申请日起 20 年。实用新型专利为自申请日起 10 年。外观设计专利为自

申请日起 15 年。

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定义

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

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主题

下列主题不能授予专利权：

1 科学发现

2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3 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

4 动物和植物品种

5 原子核变换方法以及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6 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作出的主要起标识作用的设计

但是，动物和植物品种的生产方法可以授予专利权。

生物材料的保藏

申请专利的发明涉及新的生物材料，该生物材料公众不能得到，并且对该生物材料的说

明不足以使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实施其发明的，申请人应当在申请日前或者最迟在申请

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将该生物材料的样品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的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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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保藏，并在申请时或者最迟自申请日起 4 个月内提交保藏单位出具的保藏证明和存

活证明。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的专利性

计算机程序代码本身不具有专利性，可以根据著作权法得到保护。然而，如果涉及计算

机程序的发明是为了解决技术问题，利用了技术手段并能够产生技术效果，则可以根据

专利法得到保护。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能够得到保护的主题可以是方法、装置、计算

机可读存储介质。

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

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

造，不授予专利权。申请人就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应当向专利局

说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应当陈述理由。

新颖性

一件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如果不属于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也

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

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则该

发明或实用新型具有新颖性。

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如果不属于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设计；也没有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外观设计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

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告的专利文件中，则该外观设计具有新颖性。

创造性

一件发明，如果与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相比，有突出的实质性

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即具有创造性。

一件实用新型，如果与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相比，具有实质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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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进步，即具有创造性。

一件外观设计，如果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具有明显区别，即

具有创造性。

外国优先权和本国优先权

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或者自外观

设计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又在中国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

依照该外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 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相互承认优先权的

原则，可以享有（外国）优先权。

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或者自外观

设计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又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就相同主题

提出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本国）优先权。但在先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

要求本国优先权的基础：

（一）已经要求外国优先权或者本国优先权的；

（二）已经被授予专利权的；

（三）属于按照规定提出的分案申请的。

对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一旦递交了要求了本国优先权的新申请，在先申请

即被视为撤回。

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

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应在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内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手续。如未在该期

限内办理有关手续，在缴纳宽限费后，可以在自优先权日起 32 个月的相应期限届满前

办理。

先申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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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利法采用先申请原则。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

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申请所需文件

每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必须包括下列文件：

 由申请人签署的代理人委托书（不需公证或认证）；

 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摘要；

 附图, 如果有附图的话；

 优先权证明文件, 如果要求优先权的话；

 优先权转让证明，如果中国申请的申请人不同于在先申请的申请人的话。

每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必须包括下列文件：

 由申请人签署的代理人委托书（不需公证或认证）；

 外观设计的图片或照片；

 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 ；

 优先权证明文件，如果要求优先权的话。

 优先权转让证明，如果中国申请的申请人不同于在先申请的申请人的话。

权利要求书格式

建议使用“欧洲式”的权利要求书格式，即一项独立权利要求应当包括前序部分和特征

部分，前序部分应写明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主题和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主题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而特征部分应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区别。

申请的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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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申请通过初步审查，自申请日或优先权日起满 18 个月，即行公布。

实质审查

发明专利申请需要进行实质审查。为了开始实质审查程序，申请人应当在中国申请日或

优先权日起 3 年内，提交正式的实质审查请求。在此期限内没有请求实质审查的，该发

明专利申请将被视为撤回。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不需要进行实质审查，经初步审查通过后，即可授权。

单一性的要求

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

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他们应当在技术上相互关

联，包含一个或者多个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其中特定技术特征是指每一项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作为整体，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

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种产品所使用的一项外观设计。同一产品两项以上的

相似外观设计、或者用于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的两项以上的外观设计，

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的相似外观设计不得超过 10 项。

分案申请的提出

一件专利申请包括两项以上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的，申请人可以在收到授予专

利权的通知之日起二个月的期限届满前（本申请已经是分案申请的，自母案申请收到授

予专利权的通知之日起二个月的期限届满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分案申请。但是，

专利申请已经被驳回、撤回或者视为撤回的，不能提出分案申请。

多项从属权利要求

引用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只能以择一方式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并

不得作为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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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的修改

对专利申请的修改不能超过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发明专利申请人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以及在收到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

知书之日起的 3 个月内，可以对发明专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

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人自申请日起 2 个月内，可以对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

专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

驳回和复审

如果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某个专利申请不能批准，并且已经给申请人至少一次答辩的机

会，该专利申请将被驳回。

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驳回决定，申请人可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申请复审。

专利申请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审决定通知之日起三个

月内向法院起诉。

无效宣告程序

专利权授权公告后，任何人都可以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

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无效决定

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

解释权利要求。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

产品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 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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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后，专利权人有权制止任何人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为生

产经营的目的制 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进口专利产品，或使用专利方法，或使

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进口由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后，专利权人有权制止任何人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为生产经营的目

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或进口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向外国申请专利的保密审查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拟将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或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的，不管是希望第

一次申请向外国专利局递交，还是第一次申请已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递交并希望基于该

首次中国申请向外国申请专利，均应当事先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保密审查后才能向

外国申请专利。如果违反上述规定，相同的发明或实用新型在中国将不能得到专利保护。

在先使用者的权利

如果在专利申请日以前，已经制造相同的产品，使用相同的方法，或是为生产或使用作

了必要的准备，在他人的专利申请授权后在原范围内继续生产或使用的，不构成侵权。

年费

在收到专利授权通知书后 2 个月内应交纳授予专利权当年的年费。以后的年费应当在前

一年度期满前缴纳。

缴纳年费有 6 个月的宽限期。

委托代理

任何在中国境内没有固定住所或办事处的外国企业或个人，应当委托依法设立的专利代

理机构代理专利申请等所有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有关程序。

转让和许可合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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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专利权或专利申请权的，双方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转让合同，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登记。专利权或专利申请权的转让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后生效。

任何专利许可合同应当在生效日起 3 个月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向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

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手续。

专利标记

尽管标明专利标记不是必须的，建议在专利产品上作标记，标明专利申请号或专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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